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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材料已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各位董
事以书面及传真方式提交了表决意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货币形式对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

币2.45亿元，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45亿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
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丁焰章、王小军、姚焕、王成海回避
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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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7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7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806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7日
至2026年6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

1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1 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10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0因相关董事回避

表决，直接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11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8、10。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四）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五）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另行刊登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六）除审议上述11项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无需表决。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
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
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
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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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
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除了出示授权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和股票账户卡外，另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
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
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6年6月16
日）。

（三）登记时间：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9:00-11:30及14:00-17:00。
（四）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12

层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12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37
联系电话：010-88985570

传真：010-88985571
（二）本次股东会预计不会超过1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4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7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8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0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办法》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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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
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2.45亿元人民币，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

发生重大变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雄安建发公司”）49%的股权，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建集团”）持有雄安建发公司51%的股权。公司和电建集团拟按照持股比例对雄安
建发公司增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45亿元人民
币、电建集团以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55亿元人民币。

电建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与电建集团共同对雄安
建发公司进行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财务资助、委

托理财之外的关联交易（不包括日常关联交易）共计8笔，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12.61
亿元人民币，未达到公司2025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电建集团直接持有公司9,138,371,9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

05%，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电建集团成立于2011年9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78306183，注

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9层，法定代表人为丁焰章，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86,339.01万元，出资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电建集团的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电建集团的主营业务：勘测设计咨询，国内电力工程承包，国内水利水电工程承
包，国内基础设施工程，电力、水利、水务及其他资源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装备
制造与租赁，国际经营和投资等。

2、电建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人民币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总资产 16,589.65 16,985.36

净资产 3,447.94 3,458.41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1-3月

营业总收入 7,320.90 1,567.98

净利润 109.11 24.11

以上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1-3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标的公司雄安建发公司增资，其中：公司以

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45亿元人民币、电建集团以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
增资2.55亿元人民币。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2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河

北省雄安新区容城县容东双文街188号15层1501（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为王海波，注
册资本为35.5亿元人民币，股权结构为：电建集团持股51%、公司持股49%，经营范围为

“电力工程施工。工程设计活动；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运行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总资产 139.40 140.16

净资产 30.09 29.32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1-3月

营业收入 8.97 0.17

净利润 -0.95 -0.77

以上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1-3月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的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2025年7月，公司向电建集团转让标的公司51%股权。根据具备证券服务业务资格

的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北京）华源龙泰（2025）（评）字第0099号），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356,299.38万元人民币，评估值324,236.61万元人民
币，评估减值32,062.77万元人民币，减值率9.00%。较合并口径下的账面价值310,409.24
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13,827.37万元人民币，增值率4.45%。该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完成
国资备案。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该次股权转让对价为165,360.67万元
人民币。

除上述情况外，雄安建发公司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
制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电建集团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

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的利益以及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

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成员9人，实到董事9人，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三）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亦无需取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74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宁波盈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公司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控股股东宁波盈峰、实际控制人何剑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盈峰集团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6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盈峰”）、实际控制人何剑锋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盈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集团”）（以下合计统称“信息披露义
务人”）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6年5月25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因主动减持及被动稀释导致持股比例变动，累计股份变动比例为1.37%，变动后持
股比例为37.44%。

宁波盈峰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所持公司股份均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而取得的。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大股东减持其参与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或者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仅适用本办法第四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
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二条“大股东减持其通过参与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仅适用本指引第三条至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
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需预披露减持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9 号——〈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部分股份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38.82%减少至37.44%，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
%的整数倍。

本次减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93,836,6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2%。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56,704,32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7.44%，本次权益变动持股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L0657

信息披露义务人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美和路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何剑锋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5月25日

权益变动过程
因自身资金需要，宁波盈峰于2026年5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37,13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同时，因公司可转债转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27%。

股票简称 盈峰环境 股票代码 000967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宁波盈峰） 37,132,300 1.29（主动减持+被动稀释）

A 股（盈峰集团） 0（被动稀释） 0.07（被动稀释）

A 股（何剑锋） 0（被动稀释） 0.01（被动稀释）

合计 37,132,300 1.3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因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
例(%)

宁波盈峰

合计持有股份 870,712,181 26.12 833,579,881 24.8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70,712,181 26.12 833,579,881 24.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盈峰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359,609,756 10.79 359,609,756 10.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9,609,756 10.79 359,609,756 10.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何剑锋

合计持有股份 63,514,690 1.91 63,514,690 1.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514,690 1.91 63,514,690 1.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293,836,627 38.82 1,256,704,327 37.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3,836,627 38.82 1,256,704,327 37.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上述变动前持股比例是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5月22日总股本未剔除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计算，上述变动后持股比例是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5月25日总
股本未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计算；

2、如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5月22日和2026年5月25日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股份数量29,614,425股后的总股本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数量合计占剔除公司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39.
17%减少至37.78%；

3、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宁波盈峰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所持公司股份均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而取得的。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大股东减持
其参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或者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仅适用本办法第四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至第三十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二条“大股东减持其通过参与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仅适用本指引第三条至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一
条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需预披露减持计划；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盈峰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
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比例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300510    证券简称：金冠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创业大厦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艳利女士。
6、会议合法有效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6-014），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7人，代表股份221,695,3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88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7,795,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4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899,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72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899,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47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6人，代表股份3,899,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729%。
（三）其他参加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76,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3%；反对1,

875,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1%；弃权4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0,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856%；

反对1,875,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015%；弃权
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12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76,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43%；反对1,

875,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1%；弃权4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0,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856%；

反对1,875,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015%；弃权
4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12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0,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72%；反对1,

890,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6%；弃权4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4,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804%；

反对1,890,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707%；弃权
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48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54,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5%；反对1,

897,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8%；弃权4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266%；

反对1,897,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502%；弃权
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23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63,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84%；反对1,

87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9%；弃权5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7,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522%；

反对1,877,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451%；弃权
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02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47,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60%；反对2,

000,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4%；弃权24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521%；

反对2,000,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012%；弃权
2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46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454,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4%；反对1,

99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90%；弃权24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470%；

反对1,992,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063%；弃权
2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346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杨灿律师和崔富甜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6-036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

年5月26日在成都市锦江区中鼎国际2号楼1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相关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28日向全体股东发出，详见于2026年4月28日通过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6-033）。

2、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席刚先生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6日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中鼎国际2号楼1楼会议室。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10 671,814,251 78.056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118 26,917,654 3.1275%

合  计 128 698,731,905 81.184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
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

1 256,125 0.029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118 26,917,654 3.1275%

合  计 119 27,173,779 3.1573%

注：上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

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68,
505

99.9909
%

35,500
0.0051

%
27,9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10,3
79

99.7667
%

35,500
0.1306

%
27,900

0.1027
%

2

《关于〈2025年度
财务决算及2026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67,
105

99.9907
%

36,800
0.0053

%
28,0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08,9
79

99.7615
%

36,800
0.1354

%
28,000

0.1030
%

3
《关于2026年度
融资担保额度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5,450,
320

99.5304
%

3,253,585
0.4656

%
28,0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3,892,1
94

87.9237
%

3,253,585
11.973

3%
28,000

0.1030
%

4

《关于2026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68,
405

99.9909
%

35,500
0.0051

%
28,0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10,2
79

99.7663
%

35,500
0.1306

%
28,000

0.1030
%

5
《关于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72,
805

99.9915
%

31,000
0.0044

%
28,1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14,6
79

99.7825
%

31,000
0.1141

%
28,100

0.1034
%

6
《关于聘请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256,
105

99.9319
%

447,700
0.0641

%
28,100

0.004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6,697,9
79

98.2490
%

447,700
1.6475

%
28,100

0.1034
%

7
《关于〈2025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82,
905

99.9930
%

35,900
0.0051

%
13,100

0.0019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24,7
79

99.8197
%

35,900
0.1321

%
13,100

0.0482
%

8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8.01
《关于公司独立
董事2026年薪酬
方案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254,
105

99.9317
%

464,000
0.0664

%
13,100

0.0019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关联股
东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6,696,6
79

98.2443
%

464,000
1.7075

%
13,100

0.0482
%

8.02
《关于公司非独
立董事2026年薪
酬方案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27,273,6
79

98.2808
%

464,000
1.6720

%
13,100

0.0472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关联股
东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6,696,6
79

98.2443
%

464,000
1.7075

%
13,100

0.0482
%

8.03

《关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2026年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5,159,
877

99.9314
%

464,000
0.0667

%
13,100

0.0019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关联股
东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6,696,6
79

98.2443
%

464,000
1.7075

%
13,100

0.0482
%

9

《关 于 制 定〈董
事、高 级 管 理 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698,666,
505

99.9906
%

52,300
0.0075

%
13,100

0.0019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
者总表决情况

27,108,3
79

99.7593
%

52,300
0.1925

%
13,100

0.0482
%

注：议案8需逐项表决，子议案8.0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杨志清先生回
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70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子议案8.02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Universal Dairy Limited、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席刚
先生、朱川先生、褚雅楠女士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670,981,126股不计入本议
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子议案8.03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朱川先生、张帅先
生、郑世锋先生、褚雅楠女士、付永猛先生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3,094,928股不
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重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蔡丽、万芮
3、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